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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上海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

案 

 

【案例编号】指导性案例 214 号 

【发布日期】2023 年 10 月 20 日 

【审理法院及合议庭成员】 

一审：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郭大梁、刘琳、姚磊 

【关键词】 

民事/申请破产清算/申请破产重整/污染治理/共益债务 

【裁判要点】 

1.人民法院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

件，应当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

素，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。 

2.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、维护缺失造

成环境污染，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其破产重整价值的，应当由

管理人依法进行治理。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

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，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

持。 

【基本案情】 

上海某港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某港公司）于

1993 年 9 月设立，主营业务为码头租赁及仓储、装卸服务

等。所处位置毗邻长江口，东与上海市外高桥港区、保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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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接，西临黄浦江。2019 年 11 月，经债权人申请，上海市

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上海某港公司破产清算案。经管

理人调查发现，码头承租方经营管理混乱、设施设备陈旧老

化，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。审理期间，环保、交管部门联

合下达整改通知，要求对码头污水及扬尘处理设施进行限期

整改，否则上海某港公司名下营运许可资质将被吊销。 

上海某港公司名下拥有岸线使用许可证、港口经营许可

证等无形资产，并拥有 150 米岸线长度，码头前沿控制线水

深 2≤水深＜5 米，年货物吞吐量约 200 万吨，为保住上海

某港公司营运价值，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，法院依申请裁定

转入重整程序。 

在法院指导下，管理人一方面与环保、交管部门紧急沟

通协调，了解具体环保整改要求，另一方面迅速委托第三方

进行施工整改，对污水沉砂池、水沟、地坪等设施设备进行

施工扩建，确保地面雨水、喷洒水等统一汇集至污水沉砂池，

经沉降处理后循环用于港内喷洒，大幅提高港口污水回用

率，有效避免污水直排入江。另外加装围墙、增加砂石料围

挡遮盖及装车喷水装置，有效管控码头扬尘，防止周边区域

大气污染物超标。在接管财产难以支付相关施工、审价费用

情况下，由管理人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 587 068元，待重整

资金到位后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按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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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债务予以清偿，部分费用以租金抵扣方式协调租户随时整

治并支付。 

同时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在债权人会议中以专项议案方式充分披露码头经营中的

环境问题，说明修复整治费用及其处理方式，并经债权人会

议表决同意。以有效地解决环保整改费用不足问题，提高了

环境整治效率，确保码头绿色环保运营。在招募投资人过程

中，除关注投资人本身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，还关注投资

人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。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

募，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 8700 余万元，并着重将码头后续

环保经营方案纳入重整计划草案。重整后企业将从设施设备

改造升级、码头规范智能管理及环保绿色经营三个维度提升

码头经营能力，做好外高桥保税区、港区配套服务。经债权

人会议表决，出资人组在穷尽送达方式并公告后仍逾期未表

决，担保债权组、税务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

整计划草案。管理人请求法院裁定批准上海某港公司重整计

划草案。 

【裁判结果】 

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作出

（2019）沪 03 破 320 号之六民事裁定：一、批准修订后的

《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；二、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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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某港公司重整程序。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，在法院、管

理人协助下，企业顺利解决营业执照到期及港口经营许可证

超期问题。 

【裁判理由】 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批准，要尊

重债权人会议意思自治和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，同时也要考

虑其能否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。本案中，

普通债权组清偿率较模拟清算下零清偿有了提高，在上海某

港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情况下，重整计划对出资人组权益调

整为零的方案公平合理，草案中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，可

有效地延续上海某港公司的经营价值，有助于恢复上海某港

公司的经营能力。破产管理人的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并有

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效果，应予

准许。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，将绿色发展理念

融入重整司法全过程，从环境问题的修复治理、费用安排、

重整计划的制定及执行等方面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

制，使重整成为助推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。具

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重整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及费用性质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

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以及“谁污染，谁治理”的原则，企业的

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应延续至其破产受理后。港口码头重整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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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、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的，应由

其作为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进行整治。管理人作为破产事务的

执行者，应负责实施具体的整治行为。该行为使得债务人企

业经营资质得以保留，经营价值得以维系，提升了全体债权

人的清偿利益。因整治所产生的费用，系为全体债权人利益

而产生的费用，管理人请求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二条

的规定认定为共益债务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 

（二）关于重整期间环境污染治理路径。本案所涉码头

污染主要集中于水体、大气污染两方面，在法院指导下，管

理人依法协同推进环境污染治理与重整程序：一是府院协

调。由法院、管理人走访属地街镇、环境监管部门，充分了

解所涉码头岸线环保责任要求及后续规划前景。经沟通协调

后，相关部门延长整改期限，为环境污染整治争取了时间。

二是先行治理。整改通知下达时，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应收租

金及其他资金。为在短时间内完成各项环境污染治理措施，

保住企业经营资质，由管理人沟通码头承租企业先行委托第

三方专业机构对标整改。通过对污水沉砂池及附属设施的扩

建完善，解决雨水及场地污水未经处理渗漏进入环境水体现

象，并提高污水回用率；通过加装降尘降噪设备，降低大气

粉尘污染，确保空气质量达标，提升长江口岸流域生态环境

质量。三是费用落实。主要费用由承租企业先行垫付，待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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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资金到位后以共益债务清偿，解决整治资金难问题。四是

信息披露。充分尊重债权人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依据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将环境污染整

治事项作为重大财产处分行为进行专项表决，并在重整计划

草案中披露环境污染治理经过及费用承担，争取债权人支持

配合重整工作。 

（三）关于环境污染治理与重整价值维护的关系。本案

环境污染治理与企业重整价值密切相关，是决定企业能否实

现其重整价值的关键因素。一旦企业违反相关环境污染防治

法律法规，面临被剥夺行政许可资质的处罚时，将导致其重

整价值丧失，故在港口码头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审理过程中，

应注重将环境污染治理和企业重整价值维护有机结合，及时

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，将环境污

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。 

（四）关于重整计划的制定、批准及执行。制定重整计

划时，应体现绿色发展原则，引导投资人将环保经营方案和

环保承诺事项写入计划，注重企业未来能否践行环境责任并

促进经济、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。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查

批准时，应综合考虑企业清算价值、程序合法性等法律因素，

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因素。重整计划

执行中，应协调解决企业继续经营障碍。通过探索破产审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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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同推进的新机制，实现长江流域减污

降碳源头治理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、企

业重生、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。


